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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centage Share of Expenditure by Policy Area Group 
Total Public Expenditure : 2009-10 Estimate

Community and External 
Affairs 4.5%

Economic 6.4%

Education 19.3%

Environment and Food 4.4%

Health 12.0%

Housing 5.6%

Infrastructure                                    12.4%

Security  9.6%

Social Welfare   13.0%

Support           12.8%

100.0%

Percentage Share of Expenditure by Policy Area Group 
Total Government Expenditure : 2009-10 Estimate

Community and External 
Affairs 4.8%

Economic 5.6%

Education 20.7%

Environment and Food 4.7%

Health 12.9%

Housing 0.1%

Infrastructure 13.2%

Security 10.3%

Social Welfare   14.0%

Support           13.7%

100.0%

 
 

按政策組別列出的開支百分比  

公共開支總額：二○○九／一○年度預算  

社區及對外事務 

經濟 

教育 

環境及食物 

生  

房屋 

基礎建設 

保安 

社會福利 

輔助服務 

按政策組別列出的開支百分比  

政府開支總額：二○○九／一○年度預算  

社區及對外事務 

經濟 

教育 

環境及食物 

生  

房屋 

基礎建設 

保安 

社會福利 

輔助服務 

— 24 —



附錄 B  ————  續  

— 25 — 

第 IV 部  —  二○○九／一○年度動工的主要基本工程項目  

在 二 ○ ○ 九／一 ○ 年 度 展 開 的 基 本 工 程 項 目 包 括  —  

 項 目 預 算  
 百 萬 元  
  
基 礎 建 設   100,595 
－  中 環 及 灣 仔 繞 道 和 東 區 走 廊 連 接 路    
－  正 街 自 動 梯 連 接 系 統 (第 一 期 )    
－  荃 灣 繞 道 、 擴 闊 荃 青 交 匯 處 至 葵 青 交 匯 處 一 段 荃 灣 路 及 相 關

路 口 改 善 工 程 的 詳 細 設 計  
  

－  在 香 港 會 議 展 覽 中 心 旁 發 展 政 府 直 升 機 坪    
－  卸 置 污 染 泥 料 － 沙 洲 污 染 泥 卸 置 坑 的 挖 掘 、 管 理 及 覆 蓋 工 程    
－  新 界 北 部 雨 水 排 放 系 統 改 善 計 劃 － B 部 分 (餘 下 工 程 )    
－  將 軍 澳 唐 明 街 與 唐 德 街 之 間 的 高 架 行 人 路    
－  大 埔 濾 水 廠 及 附 屬 原 水 和 食 水 輸 送 設 施 擴 展 工 程    
－  港 島 、 九 龍 東 及 九 龍 西 綠 化 總 綱 圖 － 研 究 及 工 程    
－  流 浮 山 的 坑 口 村 排 水 道    
－  廣 深 港 高 速 鐵 路 香 港 段 － 建 造 工 程    
－  港 深 機 場 軌 道 聯 絡 線 香 港 段 － 設 計    
－  港 珠 澳 大 橋 － 香 港 口 岸 的 詳 細 設 計 及 工 地 勘 測 工 作 ， 以 及 撥

款 資 助 主 橋 的 初 步 設 計 及 工 地 勘 測 工 作  
  

－  深 井 交 匯 處 改 善 工 程 、 牛 頭 角 第 四 街 和 第 五 街 與 擬 議 重 新 定

線 相 關 的 道 路 改 善 工 程 和 鄰 近 接 駁 行 人 天 橋 的 建 造 工 程 ， 以

及 屯 門 公 路 市 中 心 段 交 通 改 善 工 程  

  

－  啟 德 發 展 計 劃 － 前 跑 道 南 面 發 展 項 目 及 啟 德 機 場 北 面 停 機 坪

配 合 公 共 房 屋 及 政 府 合 署 的 第 一 期 基 礎 設 施 ， 以 及 啟 德 明 渠

進 口 道 、 觀 塘 避 風 塘 改 善 工 程 ， 以 及 前 跑 道 發 展 項 目 的 餘 下

基 礎 設 施 工 程 的 詳 細 設 計 和 工 地 勘 測  

  

－  蓮 塘 ／ 香 園 圍 口 岸 與 相 關 工 程 － 勘 測 和 初 步 設 計 研 究    
－  馬 鞍 山 發 展 計 劃 － 白 石 及 落 禾 沙 第 1期 道 路 及 渠 務 工 程    
－  粉 嶺 公 路 及 社 山 村 附 近 進 行 的 水 管 敷 設 工 程 － 第 1階 段    
－  落 馬 洲 河 套 地 區 發 展 規 劃 及 工 程 研 究 － 顧 問 費 及 地 盤 勘 測    
－  洪 水 橋 新 發 展 區 檢 討 研 究 － 顧 問 費 及 地 盤 勘 測    

－  活 化 歷 史 建 築 伙 伴 計 劃    

－  長 沙 灣 海 水 供 應 系 統 環 形 總 水 管 敷 設 工 程    

－  新 界 西 北 區 海 水 供 水 計 劃 － 餘 下 工 程    

－  新 界 區 行 車 速 度 屏    

－  T 2主 幹 路 － 勘 測 和 設 計    

－  將 軍 澳 進 一 步 發 展 － 將 軍 澳 市 中 心 南 部 及 調 景 嶺 基 礎 設 施 工

程 ， 以 及 將 軍 澳 第 1期 堆 填 區 基 礎 設 施 工 程  
  

－  灣 仔 海 水 供 應 系 統 提 升 工 程    

－  西 港 島 線 － 財 務 資 助    

－  舊 政 務 司 官 邸 附 近 道 路 交 匯 處 與 泰 亨 之 間 的 吐 露 港 公 路 擴 闊

工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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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 目 預 算  
 百 萬 元  
  
環 境 及 食 物   24,176 
－  佐 敦 谷 箱 形 雨 水 渠 污 水 截 流 工 程    
－  把 旱 廁 改 為 沖 水 式 廁 所 － 第 6期    
－  淨 化 海 港 計 劃 第 2 A 期 － 建 造 污 水 輸 送 系 統 及 改 善 昂 船 洲 污

水 處 理 廠 及 初 級 污 水 處 理 廠 工 程  
  

－  重 建 和 合 石 火 葬 場    
－  介 乎 港 鐵 粉 嶺 站 至 和 興 路 及 寶 石 湖 路 至 港 鐵 粉 嶺 站 的 粉 嶺 公

路 隔 音 屏 障 加 建 工 程  
  

－  錦 田 、 九 龍 城 、 梅 窩 、 北 區 、 吐 露 港 、 屯 門 及 元 朗 污 水 收 集

系 統 改 善 及 相 關 的 工 程  
  

－  大 埔 污 水 處 理 廠 第 5階 段 第 2 B 期 工 程    
－  望 后 石 污 水 處 理 廠 改 善 工 程    
   
社 區 及 對 外 事 務   7,892 
－  改 建 油 麻 地 戲 院 及 紅 磚 屋 成 為 戲 曲 活 動 中 心    

－  連 接 新 界 西 北 及 新 界 東 北 的 單 車 徑    

－  在 大 埔 龍 尾 發 展 泳 灘    

－  旺 角 大 球 場 改 善 工 程    

－  藍 田 北 市 政 大 廈    

－  元 朗 第 3區 公 共 圖 書 館 及 體 育 館    

－  重 建 觀 塘 游 泳 池 場 館 和 觀 塘 遊 樂 場 ， 以 及 維 多 利 亞 公 園 游 泳

池 場 館  
  

－  香 港 海 事 博 物 館 的 搬 遷 及 擴 建    

－  天 水 圍 第 1 0 1區 體 育 館 及 社 區 會 堂    

－  屯 門 第 1區 (新 圍 苑 )游 泳 池 場 館    

   
教 育   7,323 
－  香 港 浸 會 大 學 浸 會 大 學 道 校 園 發 展    

－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第 3 9區 綜 合 科 研 實 驗 大 樓 ( 第 1座 ) 及 兩 座 綜 合

教 學 大 樓  
  

－  香 港 理 工 大 學 創 新 樓 及 第 8期 發 展 計 劃    

－  香 港 科 技 大 學 新 教 學 大 樓    

－  香 港 大 學 百 周 年 校 園 計 劃 第 1期 及 第 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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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V 部  —  二○○四／○五年度至二○○九／一○年度  

公共開支趨勢  

引言 

1 本部分說明二○○四／○五年度至二○○九／一○年度的公共開支趨勢。

這項分析包括政府開支、營運基金及房屋委員會的開支。  

2 每個政策範圍下的個別開支總目詳情，載於二○○九／一○年度《預算》

卷一的索引。這個索引按開支總目，列出每個政策範圍下的個別綱領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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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五年度至二○○九／一○年度按政策組別列出的經常公共開支  

實 際  修訂預算  預算  

2004–05 2005–06 2006–07 2007–08 2008–09 2009–10 
政策組別  

% % % % % % 

教育  22.0 22.2 22.0 22.1 21.9 22.3 

社會福利  15.5 15.9 16.0 16.0 17.1 16.3 

生  14.7 14.6 14.7 14.9 14.8 14.8 

保安  11.2 11.1 11.1 11.4 11.3 11.1 

基礎建設  5.5 5.6 5.4 5.4 5.3 5.4 

經濟  4.9 5.1 5.0 5.0 4.7 4.7 

房屋  5.0 5.3 5.1 4.4 4.4 4.3 

環境及食物  3.7 3.7 3.9 4.0 4.0 4.2 

社區及對外事務  3.2 3.3 3.3 3.3 3.3 3.3 

輔助服務  14.3 13.2 13.5 13.5 13.2 13.6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百萬元 百萬元 百萬元 百萬元 百萬元 百萬元 

經常公共開支總額  205,426 200,710 203,162 212,121 229,406 241,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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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五年度至二○○九／一○年度按政策組別列出的公共開支總額  

實 際  修訂預算  預算  

2004–05 2005–06 2006–07 2007–08 2008–09 2009–10 
政策組別  

% % % % % % 

教育  21.2 22.2 21.5 21.3 22.7 19.3 

社會福利  12.9 13.6 13.9 13.8 12.0 13.0 

基礎建設  12.0 11.0 9.7 9.0 7.4 12.4 

生  12.5 12.9 13.3 13.3 11.0 12.0 

保安  9.9 10.1 10.4 11.1 8.4 9.6 

經濟  4.9 5.1 5.3 5.3 7.6 6.4 

房屋  7.0 6.3 6.1 5.7 5.5 5.6 

社區及對外事務  3.1 3.2 3.3 3.3 11.6 4.5 

環境及食物  4.0 3.9 4.2 4.8 3.7 4.4 

輔助服務  12.5 11.7 12.3 12.4 10.1 12.8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百萬元 百萬元 百萬元 百萬元 百萬元 百萬元 

公共開支總額  257,137 244,982 241,744 252,395 334,602 319,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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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VI 部  —  開支分類註解  

政策組別索引  

政 策 組 別  政 策 範 圍  編號(註) 
   

社 區 及 對 外 事 務  地 區 及 社 區 關 係  19 
 康 樂 、 文 化 、 設 施 及 娛 樂 事 務 發 牌  18 
   

經 濟  海 空 交 通 及 物 流 發 展  3 
 工 商 業  6 
 就 業 及 勞 工  8 
 財 經 事 務  1 
 資 訊 科 技 及 廣 播  17 
 人 力 發 展  34 
 郵 政 、 競 爭 政 策 及 保 障 消 費 者 權 益  4 
 公 眾 安 全  7 
 旅 遊  5 
   

教 育  教 育  16 
   

環 境 及 食 物  漁 農 事 宜 及 食 物 安 全  2 
 環 境 生  32 
 環 境 保 護 、 自 然 護 理 、 能 源 及 可 持 續 發 展  23 
   

生  生  15 
   

房 屋  房 屋  31 
   

基 礎 建 設  屋 宇 、 地 政 、 規 劃 及 文 物 保 育  22 
 陸 路 及 水 上 交 通  21 
 水 務  24 
   

保 安  司 法  12 
 肅 貪 倡 廉  13 
 出 入 境 管 制  10 
 內 部 保 安  9 
 法 律 行 政  11 
 法 律 援 助  20 
   

社 會 福 利  社 會 福 利  14 
 婦 女 權 益  33 
   

輔 助 服 務  由 中 央 管 理 的 公 務 員 事 務  26 
 行 政 失 當 投 訴  30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28 
 政 府 內 部 服 務  27 
 政 府 收 入 及 財 政 管 理  25 
 給 予 立 法 會 議 員 的 支 援  29 

 

註：  政策範圍的編號與開支預算內政策範圍索引所用的編號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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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  彙  

註 ︰ 粗 斜 體 的 名 詞 在 本 詞 彙 內 另 有 專 條 解 釋 。  

非 經 營 開 支  指 所 有 記 入 政 府 一 般 收 入 帳 目 的 資 本 帳 的 開 支 ， 以 及 基 本 工 程 儲

備 基 金 ( 包 括 政 府 債 券 及 票 據 的 利 息 支 出 ， 但 不 包 括 債 券 及 票 據 的 償 還 款

項 ) 、 賑 災 基 金 、 創 新 及 科 技 基 金 、 貸 款 基 金 和 獎 券 基 金 各 帳 目 的 開 支 。

與 非 經 營 支 出 不 同 ， 非 經 營 開 支 不 包 括 從 資 本 投 資 基 金 撥 出 的 墊 款 及 股 本

投 資 ， 以 及 記 入 基 本 工 程 儲 備 基 金 帳 目 的 政 府 債 券 及 票 據 的 償 還 款 項 。 非

經 營 開 支 主 要 包 括 以 下 各 項 —  

 政 府 一 般 收 入 帳 目  

  設 備 、 小 型 工 程 及 小 額 非 經 常 資 助 金  

 基 本 工 程 儲 備 基 金  

 土 地 徵 用  
非 經 常 資 助 金  
電 腦 化 計 劃  
政 府 債 券 及 票 據 的 利 息 及 其 他 支 出  
主 要 系 統 及 設 備  
工 務 工 程 計 劃 的 開 支  

 賬 災 基 金  

  為 香 港 以 外 地 區 發 生 的 災 難 提 供 的 援 助  

 創 新 及 科 技 基 金  

  各 項 為 製 造 業 和 服 務 業 促 進 創 新 和 提 升 科 技 的 計 劃  

 貸 款 基 金  

  各 項 由 政 府 撥 款 進 行 的 發 展 計 劃 所 提 供 的 貸 款  
給 予 學 校 、 教 師 和 學 生 的 貸 款 ， 以 及 公 務 員 的 房 屋 貸 款 等  

 獎 券 基 金  

 為 提 供 社 會 福 利 服 務 而 發 放 的 補 助 金 、 貸 款 及 墊 款  

非 經 營 盈 餘 ／ 赤 字  指 非 經 營 收 入 與 非 經 營 支 出 的 差 額 。  

非 經 營 收 入  指 政 府 一 般 收 入 帳 目 內 的 部 分 收 入 項 目 ， 以 及 所 有 記 入 各 基 金 帳

目 (土 地 基 金 除 外 )的 收 入 ， 其 主 要 項 目 如 下 —  

 政 府 一 般 收 入 帳 目  

 出 售 政 府 宿 舍 及 其 他 資 產 所 得 收 入  
遺 產 稅  
已 收 的 償 還 貸 款  
從 房 屋 委 員 會 收 回 的 款 項  

 資 本 投 資 基 金  

 投 資 項 目 所 得 的 股 息  
貸 款 利 息  
投 資 收 入  
已 收 的 償 還 貸 款  
出 售 投 資 項 目 的 收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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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 本 工 程 儲 備 基 金  

 投 資 收 入  
地 價 收 入  
從 香 港 鐵 路 有 限 公 司 收 回 的 款 項  

 公 務 員 退 休 金 儲 備 基 金  

 投 資 收 入  

 賑 災 基 金  

 投 資 收 入  

 創 新 及 科 技 基 金  

 投 資 收 入  
已 收 的 償 還 貸 款  
出 售 投 資 項 目 的 收 入  

 貸 款 基 金  

 貸 款 利 息  
投 資 收 入  
已 收 的 償 還 貸 款  
出 售 貸 款 的 收 入  

 獎 券 基 金  

 拍 賣 車 輛 登 記 號 碼 的 收 入  
投 資 收 入  
已 收 的 償 還 貸 款  
六 合 彩 獎 券 的 收 入  

非 經 營 支 出  指 非 經 營 開 支 、 從 資 本 投 資 基 金 撥 出 的 墊 款 及 股 本 投 資 ， 以 及 記

入 基 本 工 程 儲 備 基 金 的 政 府 債 券 及 票 據 的 償 還 款 項 的 總 和 。  

綜 合 盈 餘 ／ 赤 字  指 政 府 收 入 與 政 府 支 出 的 差 額 。  

財 政 儲 備  指 政 府 一 般 收 入 帳 目 和 各 個 基 金 的 累 積 結 餘 ， 包 括 發 行 債 券 及 票 據

所 得 的 淨 收 入 ， 以 及 扣 除 記 入 政 府 帳 目 的 償 還 款 項 。  

政 府 開 支  指 經 營 開 支 與 非 經 營 開 支 的 總 和 。 與 政 府 支 出 不 同 ， 政 府 開 支 不 包

括 從 資 本 投 資 基 金 撥 出 的 墊 款 及 股 本 投 資 ， 以 及 記 入 政 府 帳 目 的 政 府 債 券

及 票 據 的 償 還 款 項 。 此 外 ， 政 府 開 支 亦 與 公 共 開 支 不 同 ， 因 為 政 府 開 支 不

包 括 各 營 運 基 金 及 房 屋 委 員 會 的 開 支 。  

政 府 收 入  指 經 營 收 入 與 非 經 營 收 入 的 總 和 。  

政 府 支 出  指 政 府 開 支 、 從 資 本 投 資 基 金 撥 出 的 墊 款 及 股 本 投 資 ， 以 及 記 入 基

本 工 程 儲 備 基 金 的 政 府 債 券 及 票 據 的 償 還 款 項 的 總 和 。  

經 營 開 支  指 記 入 政 府 一 般 收 入 帳 目 經 營 帳 的 所 有 開 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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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營 收 入  指 記 入 政 府 一 般 收 入 帳 目 (不 包 括 視 作 非 經 營 收 入 的 項 目 )和 土 地 基 金

的 所 有 收 入，其 主 要 項 目 如 下 —  

 政 府 一 般 收 入 帳 目  

 應 課 稅 品 稅 項  
罰 款 、 沒 收 及 罰 金  
投 資 收 入  
租 金 及 差 餉  
專 利 稅 及 特 權 稅  
稅 項  
公 用 事 業 及 各 項 收 費  

 土 地 基 金  

 投 資 收 入  

經 營 盈 餘 ／ 赤 字  指 經 營 收 入 與 經 營 開 支 的 差 額 。  

公 共 開 支  指政府開支加各營運基金及房屋委員會的開支 (經營及非經營開支 )。  

轉 撥 各 基 金 的 款 項  轉 撥 各 基 金 的 款 項 並 不 視 作 政 府 一 般 收 入 帳 目 的 開 支 或 支

出 。 事 實 上 ， 所 有 政 府 一 般 收 入 帳 目 和 各 基 金 之 間 的 轉 撥 款 項 都 只 是 政 府

帳 目 的 內 部 轉 撥 ， 不 屬 於 收 入 、 開 支 或 支 出 的 一 部 分 。  

 




